S o SIS N S P
1144 &3%%F % 177455

R L % 3
W W
H - x2
NI A LR
At SR Gl A B
iz gz
A B 33

i

Vs

}~4

ML RRF LA RLEMIEITERE @

\ﬂ%%@%ﬁﬁﬁ%%ﬁﬁﬁiﬁ

ARGFRIETREEE > AR ARII4E£102 9p 33

1 [PE S T

FlFE E FE®
I 3&1;3?]11439’995ii’i-;%’—?§5_¢ R ENSE

5\7‘ —r—‘J.E,

~ 1 -rr-» l\.»o

B ERF AR F R RATE R FF R 2 B2

7
R114#92 9p Az 278 p k> REEJFF A2 Y
2L -

e
A4

S5 g EHFEBL s X
pARII4#E9? 9p 42> 3 HFEFIFF 2T

=Ly uja o
POt~ I\

2 ‘qr ,TTirh 9;(37;;4 ,;ﬁ\‘;g,]xé;}/g;ua B2 Lrr e ¥ p 4=
IR o REFEJFFAZIGFEZAL DAL EF
i

K2R HEREL  R

-

WL AT R

BEyiLHF~ i f;“%:}j%?,ﬁ%fé » 7R BT e L e R3TE
WERSEEFEBRAL REIFEREEL > FL L BRE
IF i



W O

|

~AEE D m

A2 S AR o ’ﬁ Aaaogirdad s ogEEHET AL
FiE (AAmEFI27T-129F ) » & §2d A HA 03 @
PEA D FIH AR AT HDE F386IETA L KA, £

i N Y s [ Sy > - Y )
BRE By BA - @REaD & H)

¥

TS

MERP I LAAZF GRG0 (THREFIED
PR T A RREMBRBE T A 0 kT AR
BRAF T EAIACESY REE T A L ¥ AINA IR
RERFR @ -FEART BFRAL2BE  RRLFCHR
FRBOR GEHIARBERREES - REMIE -5 2
Fo AW HEHESEEsNER L F AP E 2 TRy
FlERd , (THAZEH) HF > Foofiffrr > X
ERHRFATL (TR) 1965 ~ ~T0F ~ ~ 145 ~ > 113
%E'%FJSEEF‘%?Q%L’*IPL%E fg:}:é\,ﬁfgﬁi,}@%ia )
Mt P2 ¢ Wik (R5L000000000000) & H
TRABABRLMB RSN o ARFII2ET? 13p 247 5
P EATRFETEY R G IFHLERE R WP R
R v o R B RALE i g 2 R 5N

Bk BT 0 RA WAL PR L MEL 0 R
LI £ R A FREEA L L], 881,600% - 672,0
00~ ~ 134,400~ » % iz 2 WL R 0F 2 % M G > 3
FRLBFFHERL 2R TFHET

T B

(Ha 2 madF et RAm 4], 881,600~ > 2 p ARk A

FdEp (TI4292 9p ) Az Hp b REEJIFT

N 5 T 2l B Jé
AZT R

EH 2 e H R AR A R672,000% 0 & p AR E A~

ZHp (TII4E9? 9p ) A2 P ok - HEEJIFF

; T 2L F B
7 > 8 7 IJ B o
~1 ¥ o~ =



G2 madF o R F HEI34,400~ > 2 pAem kg A
FHp (57”114E9’99E')ilii'}7"a’-f§{pi,;f:ghﬁﬁﬂ;z——
B2 flE

7 )
~ ¥
?‘ﬁ%gﬁ%*ﬁﬁﬁ%ﬁﬂd%’ﬂ%ﬁHa L% (E T B

CAPERLZTARZER ERAERD AT LY (HEH5L T2
02340024 ~ IVM2023A0006 ~ TVM2023A0007 ~ VM2023A0025 ~ 1
VM2023A0023) ~® RG34 B shiFZ 2 GHE P
MEERFEHIIP o FTEFEETHELIE (LARE
F17T-T1F ~ FT5-TTE ) » A2 B 5 L2 v K303 3
Femd P I AR REREP AE  ARFIR

o ERARF PO RLIEPR 0 A

EhLAk2ZEF o OpHRBTIED o

]
F

A
RS EERE A et AR E?
& A

AFAHNEIFAA L G AL 7 By e 2 i
A2 IFE o aTE R R AR F I w28
ﬂ“@0Q5§%4¥?é?iﬁfﬁﬁ’%ﬁiﬁéﬁf%

ZF T n

AW R RFREFE) L (PRI SED

7)) AREFEGHTELIAEG > BT 22 Y ¥
Hfe o AT G RFPEEHLAPFTAIFRELGFS 0 ET
S e SR Y ESBER ¢ 3 DY £ ey
feBeeny Ejar > RRATTELZFESE O E D G p i
BErT A TERS o X GREMFAALIMP B EE BT
P QERFAEE I 2ER - 7R R FTEREF N

P
i
m



I

N CESEAE S S

18k &8 #BE‘T =t

L AW ep AeER T T
7

4
Y
7:\_
i
4
,13\} -
N
Rl

7
PR AL PR 92 S AR A
B A2 mEdE oL 2 33 A7 8 (
)
:

5
; LAt 5737
F113-118F ~ %125-129F ) » BARA B s & &5 &8
BHE R AL BFIHOIP T HEAI T ERES N KRR
RtBpndEFT &A,8Z 3T FHEP2ET RE 2
g AREMBRIRLE ST 2ZEF A (TF) 0 AL
REAsRALZZTHT HEMBR RHERLE L TR
%%ﬁoﬁ“““i%ﬁ%éﬁfwﬁﬁéﬁﬁﬁVa!W%%f
RLAFEFITRAETE AT IR
T IREFTEH  FRERETFRIERNY G 7 E
o EwRE AT E A T2 r,# E % 21305 ¥ 198 23
e eox AWk - RT3 HFIT L HIE5 > Rt
\gp@¢gp,@gr%wnzyﬁ_m B X2 % 2160F 2 [47p
Lowh-FF - 2REPAXFHT > - 22 RGEEA
LFHEF > BT AL P o Ao 2 1E 0 v B
éwﬁ1@%$¢ﬁg’%@é@ﬁAﬁ%%%“<&$é

%97&/*}:;, FATOBLH %R ) - A4 1L%RHEZ 5N
3T e hemit o HY RAMmIEe XH (BHEA)
78,400~ > F ﬁx#EI,SSI,GOOm RLf 2% X (%
i) 28,000~ - FHEXIE 5672,0007~ 5 B2 F #Fe
L (B fl) 5,600~ FEXIE134,400~ » F5H =
WABRTFERADP PP A (LAREFI68F ) 0 AR
E ‘%lj FRMLMENREFHEIMPFL > PR LD
Eﬂ@ﬁﬁ?mpﬂﬁﬁ?ﬁma@%?‘%g’?Wﬁ@



CRREH G R NY > Fars g HUERPA 0 (B

}=q

7

17 >

%d‘]‘}?‘lia«ffﬁgﬁﬁ }@—:ﬁ/g_’:‘#o

&
5 b

SRR > R REA G RERE > 5
Higda k8 pRipapi, fBuEfz - A 5F W
AAedrm EE YRR AR EAEAREEIAH AL NS HE
WEEZ 7 g o BiRd G o 2k o Baf Far L
gé%&%a%ﬁ&@$ xR PR L BEL o
HPL2 s A A gy > "REETRY &8
FIFEP AT 2 Xj& %‘229:"%%’311E CE: 27~ %2331 %1
AHIETERE $203FEA N ETF P2 o A RE GFRD AF
'p‘:

g hEEY p A B éﬁ% kR ER
ToMREBpATRE A EEIZ Y PAfBEFTEom A
AvTr R R N4 E 82 19 2 FEARL 0 F Ao i

otz oqiEdEd aXvE (BJ&&%“IZ?—IZQ

B oo e AP o RAEHFWEFID2 2T hp o2
Wik ek pAe > K20p F A4 > wa 14890 8p F
ddz s o At RpArhErEdEp vll4£9
PORAsE R b REFEQFF AL FENL > R
7 ¥ e

FhAotHE O REMIW - F R R T HEREEFLIZZE
B h o kB A Vvlj'i‘jxﬁ;'; @A %1, 881,600~ ~ 672,000
~~ 134,400~ > 32 11497 9p A= T 5 H P > T &7

—]E']-Ao\_Lir;—L-;E-';—L 'Joés y e < 'é;;._ 3 2 I8 PP o *T}%Jl

_/:l.

"

¥ 17

1

3
?’ﬁwﬁﬁﬁﬁw;iéﬁﬁﬁ’%’
TR O kP NE PR E ¥ T8 o

¥ EY & 114 & 11



Jodt R A SREATH A E S20p Noe AT D Pk o ok
TEEFRAT LAY 0 - EEB I FFR AT
v = EN 7] 114 = 11 ! T 2

wE R EAE

e

sy &
S

R FF R FFEPNE &% (FrE %)
M | g R A REY S R 69112867 1p 2 114#57 31p |708
(1VM2023A0024 ) o R2E P EKE TR TS
iE R #K;j:%_%‘j’}r o
f‘ﬁﬁ*iﬁfi’Yﬁ;“’@%rﬁi‘&EEi
SI0H = o RE RGBS 2
7o }Epﬁ;}g.;v); ;x;aufgbka Xy ié\/ﬁp,\
oo E VL0 &YW A P A
BOB T RAT Y MY AL R
S ENTRIL TR BL R 2P 4k
2P RANTHL (Fp p\ﬁu%pux
£ 77

»

REN q‘ :
[Eg
]

AR A RIE Y S k(£ 9p 11317310 21148127 31p [T0§ ~
(1VM2023A0006) B H0E o MM AEEL TR FA
EBRIEE B

=y F‘wqﬁlﬁ’ng N 415??-
M0E e R TR B
oo },%'—J':f%:“ﬁ NI Es Y KA R
B B 1A% B QBT A p A
OB T RET S R
2 ENTRL TR o2 o2 O 4k
SPHENTRELIFp P RRRL 2
? &

|

\‘3 q\r. 1‘

)
=

?Frﬁ E;?:;{i% A;g_%f_ig-, %
(TVM2023A0007)

& . 351134%1”31514114&12”319 b6F ~
o X2F  FIHEBLE THLIFX
ERRIEE P oo

2R rARECTE A REMEERE
%8E1:°\a\l%”“rpfﬁé‘f§mﬁ»r~ ’
Ri P AEpEEELSRBTR A
TALA2% - b“fqﬁﬂr’” s p A& 6B
P RETY G Y AT %gz’}??r/;?
TR ITR DL s o7 > i
PRTREL TR MR R R 2 Miﬁ
F o

|

i}

E9p112#62 1p 211457 31p |08 ~

whe
[
e
m“fl?
K.'”
e
s
Sk
o
id
+ £l
1&2
\%

w®
St
mi



(4%

)

(IVM2023A0025 )

ko H2E o Tl
EE >

b ]

Bidts » THBLiF2
#K}j:_%‘_%‘j? °
BERrAECTE A RAF AR
UL Rl T TS
ﬁ’@ﬁﬁﬁﬂﬂ%ﬁ%%ﬁﬁf

oo BV AIE% e £ BT A sp A
O o RAT %Hyrﬁﬂ%v&
LENTRLIFR o2 2 & F 4
2 0PRNTHFIIFRpPRBRE A
LR -

»2H oo R E T R RMA 2 F
Rt AERAFELSETR R
PALE2% e £ R A sp A2 KER
3 ’)ﬁ'ﬁ"ﬂ'*i‘?ﬁ‘?'ixi‘l'%ﬁ’}ﬁ%ﬁ
TR IFR o2 gt o o
MR Ep PR RA L R4

o

=

|

hinid

THHEH (AR RAAESY SR E9A112867 1p 2 114&57 31 P |148 ~
(1VM2023A0023) b R2E o FIEEGTS  THL TR
1?_%%'37\*‘3? °
EEPYEELTH A RAE KR
4 x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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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74號
原      告  黃志豪  
            黃輔群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陳玉娟  
被      告  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彥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陸佰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新臺幣陸拾柒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貳佰陸拾元及自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
五、本判決第三項原告黃輔群勝訴部分，於原告黃輔群以新臺幣肆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無正當理由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予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好食購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彥羽取信於投資人，虛偽表示智能販賣設備每月獲利超過8%，原告每月可分紅2%，尚在部分據點設置販賣機、請藝人代言、進行廣告宣傳等，讓原告誤信被告將依約廣為設立智能販賣設備獲利。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陷於錯誤分別與被告好食購公司簽立「代理經營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投資方案如附表所示，並各自投資新臺幣（下同）196萬元、70萬元、14萬元，以取得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原告並已匯款至被告公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其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彥羽帳戶內。詎民國112年7月13日被告好食購公司經新聞報導資金周轉不靈，並辦理停業，被告陳彥羽亦捲款不知去向，原告才發現被告以上述吸金及詐欺方式騙取大眾投資，原告僅取得2次分紅，即未能再繼續受償，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序各受損1,881,600元、672,000元、134,400元，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清償原告之投資款等語。
二、並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1,88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67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134,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叁、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編號：IVM2023A0024、IVM2023A0006、IVM2023A0007、VM2023A0025、IVM2023A0023）、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新聞報導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7-71頁、第75-77頁），而被告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經調查結果，核與原告主張相符。綜此，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合約第1條第2款前段、第4款分別約定：「本合約期限二年」、「甲方（即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參與成為乙方（即被告好食購公司）代理合作經銷事業專案代理商，應遵守乙方訂定之營業規範，不可以有違反商業道德或損害公司商譽之行為，並可參與乙方提供之營業分潤資格，乙方是由市場營業販賣機所收取的營業收入，依照所訂定之營業分潤，於每月約定日期撥入甲方指定帳戶。」，又經原告陳稱被告陳彥羽與其等訂約時，約定投資分潤每月2%等情，可知被告以投資取得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之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等吸收資金，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保證每月獲利2%（即每年24%）及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可領回本金，藉此招攬含原告在內之不特定多數人投資，與原告簽立系爭合約。惟兩造簽約後不久，被告好食購公司即於112年7月12日辦理停業登記，被告陳彥羽身為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招攬人亦已不知去向，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資料、被告陳彥羽之戶籍謄本、被告好食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及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第113-118頁、第125-129頁），顯然兩造間系爭合約已無從繼續完成。是被告好食購公司以前述不正當吸金方式，致使原告繳納前述資金分別受有損害，當屬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無訛；而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董事），其因上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陳彥羽自應對原告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與被告陳彥羽就上開侵權行為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三、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為民法第216條之1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70號判決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等分別受有損害，已如前述，其中原告陳玉娟已受償（給付紅利）78,400元，實際受損1,881,600元；原告黃志豪已受償（給付紅利）28,000元，實際受損為672,000元；原告黃輔群已受償（給付紅利）5,600元，實際受損134,400元，業經其等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在案（見本院卷第168頁），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陳彥羽賠償其等財物損失，且被告好食購公司亦應就被告陳彥羽執行職務侵害原告等人部分，各別負連帶給付之責任，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者，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係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可，依上揭法律規定，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9日公示送達被告，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前已敘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52 條之規定，係自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即自114年9月8日發生送達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依序分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881,600元、672,000元、134,400元，並均自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輔群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附表
		原告

		投資方案

		投資內容

		金額（新臺幣）



		陳玉娟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4）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6）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7）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8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56萬元



		


		小計

		


		196萬元



		黃志豪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5）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志豪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黃輔群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3）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輔群購入2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14萬元







（以下空白）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74號

原      告  黃志豪  

            黃輔群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陳玉娟  

被      告  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彥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陸佰元

    ，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新臺幣陸拾柒萬貳仟元，及自民

    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及

    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貳佰陸拾元及自判決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

    負擔。

五、本判決第三項原告黃輔群勝訴部分，於原告黃輔群以新臺幣

    肆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

    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無正當理由而均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准予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好食購公

    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彥羽取信於投資人，虛偽表示智能販

    賣設備每月獲利超過8%，原告每月可分紅2%，尚在部分據點

    設置販賣機、請藝人代言、進行廣告宣傳等，讓原告誤信被

    告將依約廣為設立智能販賣設備獲利。原告陳玉娟、黃志豪

    、黃輔群陷於錯誤分別與被告好食購公司簽立「代理經營合

    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投資方案如附表所示，並各

    自投資新臺幣（下同）196萬元、70萬元、14萬元，以取得

    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原告並已匯款至被

    告公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其法定

    代理人被告陳彥羽帳戶內。詎民國112年7月13日被告好食購

    公司經新聞報導資金周轉不靈，並辦理停業，被告陳彥羽亦

    捲款不知去向，原告才發現被告以上述吸金及詐欺方式騙取

    大眾投資，原告僅取得2次分紅，即未能再繼續受償，原告

    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序各受損1,881,600元、672,000

    元、134,400元，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連帶清償原告之投資款等語。

二、並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1,88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67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134,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

叁、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編號：IVM2

    023A0024、IVM2023A0006、IVM2023A0007、VM2023A0025、I

    VM2023A0023）、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中

    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新聞報導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

    第17-71頁、第75-77頁），而被告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原

    告提出之證據，經調查結果，核與原告主張相符。綜此，本

    件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

    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

    文。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

    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

    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合約第1條第2款前段、第4

    款分別約定：「本合約期限二年」、「甲方（即原告陳玉娟

    、黃志豪、黃輔群）參與成為乙方（即被告好食購公司）代

    理合作經銷事業專案代理商，應遵守乙方訂定之營業規範，

    不可以有違反商業道德或損害公司商譽之行為，並可參與乙

    方提供之營業分潤資格，乙方是由市場營業販賣機所收取的

    營業收入，依照所訂定之營業分潤，於每月約定日期撥入甲

    方指定帳戶。」，又經原告陳稱被告陳彥羽與其等訂約時，

    約定投資分潤每月2%等情，可知被告以投資取得智能販賣設

    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之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等

    吸收資金，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保證每月

    獲利2%（即每年24%）及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可領回本

    金，藉此招攬含原告在內之不特定多數人投資，與原告簽立

    系爭合約。惟兩造簽約後不久，被告好食購公司即於112年7

    月12日辦理停業登記，被告陳彥羽身為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招

    攬人亦已不知去向，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資料、

    被告陳彥羽之戶籍謄本、被告好食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本

    院公示送達公告及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第113-

    118頁、第125-129頁），顯然兩造間系爭合約已無從繼續完

    成。是被告好食購公司以前述不正當吸金方式，致使原告繳

    納前述資金分別受有損害，當屬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無訛；

    而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董事），其因上開行為

    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陳彥羽自應對原告等負損害賠償責任

    。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與被告陳彥羽就上開侵權行為負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三、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

    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為民法第216條之1所明定。

    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

    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

    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470號判決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等分別受有

    損害，已如前述，其中原告陳玉娟已受償（給付紅利）78,4

    00元，實際受損1,881,600元；原告黃志豪已受償（給付紅

    利）28,000元，實際受損為672,000元；原告黃輔群已受償

    （給付紅利）5,600元，實際受損134,400元，業經其等於本

    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在案（見本院卷第168頁），是原告分

    別請求被告陳彥羽賠償其等財物損失，且被告好食購公司亦

    應就被告陳彥羽執行職務侵害原告等人部分，各別負連帶給

    付之責任，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者，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

    項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係請求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可，依上揭法律規定

    ，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

    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9日公示送達被告，有本院公示送達

    公告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

    前已敘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52 條之規定，係自公告於法院

    網站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即自114年9月8日發生送達

    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依序分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881,600元、672,000元

    、134,400元，並均自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核屬正當，

    應予准許。

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輔群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附表

原告 投資方案 投資內容 金額（新臺幣） 陳玉娟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4）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6）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7）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8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56萬元  小計  196萬元 黃志豪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5）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志豪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黃輔群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3）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輔群購入2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14萬元 

（以下空白）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74號
原      告  黃志豪  
            黃輔群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陳玉娟  
被      告  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彥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陸佰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新臺幣陸拾柒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貳佰陸拾元及自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
五、本判決第三項原告黃輔群勝訴部分，於原告黃輔群以新臺幣肆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無正當理由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予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好食購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彥羽取信於投資人，虛偽表示智能販賣設備每月獲利超過8%，原告每月可分紅2%，尚在部分據點設置販賣機、請藝人代言、進行廣告宣傳等，讓原告誤信被告將依約廣為設立智能販賣設備獲利。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陷於錯誤分別與被告好食購公司簽立「代理經營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投資方案如附表所示，並各自投資新臺幣（下同）196萬元、70萬元、14萬元，以取得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原告並已匯款至被告公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其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彥羽帳戶內。詎民國112年7月13日被告好食購公司經新聞報導資金周轉不靈，並辦理停業，被告陳彥羽亦捲款不知去向，原告才發現被告以上述吸金及詐欺方式騙取大眾投資，原告僅取得2次分紅，即未能再繼續受償，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序各受損1,881,600元、672,000元、134,400元，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清償原告之投資款等語。
二、並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1,88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67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134,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叁、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編號：IVM2023A0024、IVM2023A0006、IVM2023A0007、VM2023A0025、IVM2023A0023）、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新聞報導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7-71頁、第75-77頁），而被告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經調查結果，核與原告主張相符。綜此，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合約第1條第2款前段、第4款分別約定：「本合約期限二年」、「甲方（即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參與成為乙方（即被告好食購公司）代理合作經銷事業專案代理商，應遵守乙方訂定之營業規範，不可以有違反商業道德或損害公司商譽之行為，並可參與乙方提供之營業分潤資格，乙方是由市場營業販賣機所收取的營業收入，依照所訂定之營業分潤，於每月約定日期撥入甲方指定帳戶。」，又經原告陳稱被告陳彥羽與其等訂約時，約定投資分潤每月2%等情，可知被告以投資取得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之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等吸收資金，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保證每月獲利2%（即每年24%）及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可領回本金，藉此招攬含原告在內之不特定多數人投資，與原告簽立系爭合約。惟兩造簽約後不久，被告好食購公司即於112年7月12日辦理停業登記，被告陳彥羽身為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招攬人亦已不知去向，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資料、被告陳彥羽之戶籍謄本、被告好食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及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第113-118頁、第125-129頁），顯然兩造間系爭合約已無從繼續完成。是被告好食購公司以前述不正當吸金方式，致使原告繳納前述資金分別受有損害，當屬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無訛；而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董事），其因上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陳彥羽自應對原告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與被告陳彥羽就上開侵權行為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三、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為民法第216條之1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70號判決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等分別受有損害，已如前述，其中原告陳玉娟已受償（給付紅利）78,400元，實際受損1,881,600元；原告黃志豪已受償（給付紅利）28,000元，實際受損為672,000元；原告黃輔群已受償（給付紅利）5,600元，實際受損134,400元，業經其等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在案（見本院卷第168頁），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陳彥羽賠償其等財物損失，且被告好食購公司亦應就被告陳彥羽執行職務侵害原告等人部分，各別負連帶給付之責任，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者，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係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可，依上揭法律規定，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9日公示送達被告，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前已敘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52 條之規定，係自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即自114年9月8日發生送達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依序分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881,600元、672,000元、134,400元，並均自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輔群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附表
		原告

		投資方案

		投資內容

		金額（新臺幣）



		陳玉娟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4）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6）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7）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8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56萬元



		


		小計

		


		196萬元



		黃志豪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5）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志豪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黃輔群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3）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輔群購入2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14萬元







（以下空白）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74號

原      告  黃志豪  

            黃輔群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陳玉娟  

被      告  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彥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陸佰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新臺幣陸拾柒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貳佰陸拾元及自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

五、本判決第三項原告黃輔群勝訴部分，於原告黃輔群以新臺幣肆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肆仟肆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無正當理由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予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好食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好食購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彥羽取信於投資人，虛偽表示智能販賣設備每月獲利超過8%，原告每月可分紅2%，尚在部分據點設置販賣機、請藝人代言、進行廣告宣傳等，讓原告誤信被告將依約廣為設立智能販賣設備獲利。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陷於錯誤分別與被告好食購公司簽立「代理經營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投資方案如附表所示，並各自投資新臺幣（下同）196萬元、70萬元、14萬元，以取得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原告並已匯款至被告公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其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彥羽帳戶內。詎民國112年7月13日被告好食購公司經新聞報導資金周轉不靈，並辦理停業，被告陳彥羽亦捲款不知去向，原告才發現被告以上述吸金及詐欺方式騙取大眾投資，原告僅取得2次分紅，即未能再繼續受償，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序各受損1,881,600元、672,000元、134,400元，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清償原告之投資款等語。

二、並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陳玉娟1,88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志豪67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黃輔群134,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叁、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編號：IVM2023A0024、IVM2023A0006、IVM2023A0007、VM2023A0025、IVM2023A0023）、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新聞報導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7-71頁、第75-77頁），而被告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經調查結果，核與原告主張相符。綜此，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合約第1條第2款前段、第4款分別約定：「本合約期限二年」、「甲方（即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參與成為乙方（即被告好食購公司）代理合作經銷事業專案代理商，應遵守乙方訂定之營業規範，不可以有違反商業道德或損害公司商譽之行為，並可參與乙方提供之營業分潤資格，乙方是由市場營業販賣機所收取的營業收入，依照所訂定之營業分潤，於每月約定日期撥入甲方指定帳戶。」，又經原告陳稱被告陳彥羽與其等訂約時，約定投資分潤每月2%等情，可知被告以投資取得智能販賣設備之代理權及營業分潤資格之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等吸收資金，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保證每月獲利2%（即每年24%）及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可領回本金，藉此招攬含原告在內之不特定多數人投資，與原告簽立系爭合約。惟兩造簽約後不久，被告好食購公司即於112年7月12日辦理停業登記，被告陳彥羽身為公司法定代理人及招攬人亦已不知去向，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資料、被告陳彥羽之戶籍謄本、被告好食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及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第113-118頁、第125-129頁），顯然兩造間系爭合約已無從繼續完成。是被告好食購公司以前述不正當吸金方式，致使原告繳納前述資金分別受有損害，當屬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無訛；而被告陳彥羽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董事），其因上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陳彥羽自應對原告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與被告陳彥羽就上開侵權行為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三、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為民法第216條之1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70號判決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等分別受有損害，已如前述，其中原告陳玉娟已受償（給付紅利）78,400元，實際受損1,881,600元；原告黃志豪已受償（給付紅利）28,000元，實際受損為672,000元；原告黃輔群已受償（給付紅利）5,600元，實際受損134,400元，業經其等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在案（見本院卷第168頁），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陳彥羽賠償其等財物損失，且被告好食購公司亦應就被告陳彥羽執行職務侵害原告等人部分，各別負連帶給付之責任，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者，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係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可，依上揭法律規定，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9日公示送達被告，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及公示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前已敘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52 條之規定，係自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即自114年9月8日發生送達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陳玉娟、黃志豪、黃輔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依序分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881,600元、672,000元、134,400元，並均自114年9月9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肆、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輔群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附表

原告 投資方案 投資內容 金額（新臺幣） 陳玉娟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4）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6）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07） 合約自113年1月3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陳玉娟購入8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56萬元  小計  196萬元 黃志豪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5）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志豪購入10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70萬元 黃輔群 智能販賣設備代理經營方案（IVM2023A0023） 合約自112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共2年。到期屆滿後，7個工作天返還全部建置費用。 建置費用每單位7萬元，原告黃輔群購入2單位。設備所有權歸屬被告公司，原告擁有代理權與營業分潤資格，每月利息2%。合約期間生效日起滿6個月，原告可申請贖回代理權，原告須於7個工作天前告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將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原告之代理金額。 1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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